
江苏省工程造价管曜协会

站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

苏建价协 〔⒛17〕 7号

文

关于开展⒛1s乇OI7年度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

信用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省辖市、省管县工程造价管理处 (站 )、 协会 :

根据省建设厅 《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管理办

法》(苏建价 〔⒛08〕 5号 )以 及省工程造价管理协会、省建设

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《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办

法》(苏建价协 〔⒛17〕 6号 )的 要求,决定开展 2015—2017

年度全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矢口如下 :

一、评价范围

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、⒛16年元月

1日 前取得正式乙级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和 2016年 7

月 31日 前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已各案的省外、省内工程造价

咨询企业分支机构,自 愿申请参加⒛15—⒛17年度江苏省工

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工作。



二、评价内容和标准

1、 评价内容: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信状况、成果质量、

经营业绩、行业责任、行为记录。

2、 评价标准

(1)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

性文件 ;

(2)《 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办法》(苏建

价协 〔2017〕  6号 )。

三、评价程序

第一阶段 动员部署和企业自评阶段 (各市自定时间 )

(一 )各省辖市 (含省管县,下 同)造价咨询企业信用

评价机构组织开展宣传动员,部署本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

用评价工作的具体时间和步骤,讲解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

内容、标准、方法,以及申报的具体程序和报送资料的详细

要求。

(二 )申 请、自评和相关资料准各

1、 申请参加信用评价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填写 《江苏

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申报表》 (见 附件 1),对照

《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办法》的规定和评价标

准进行自评打分,并准备企业信用评价的相关资料 ;

2、 造价咨询企业将本企业的信用评价申报表报送所在

地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机构。

第二阶段 核查阶段 (⒛17年 10月 底前 )



1、 各省辖市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机构对造价咨询企

业报送的申报表进行审核汇总,汇 总后针对本地区参评的咨

询企业数量制定考核方案 (含考核工作小组人员构成、分组

情况、考核的时间安排、考核的分工、考核前考核人员的培

训、考核纪律等内容 ),并根据考核方案进行考核打分,填

写信用评价考核表 (见附件 2及 《江苏省咨询企业信用评价

办法》附表 1),打分结果 (评分表 )须经企业负责人、考

核工作小组组长共同签字。每家企业信用评价的书面资料应

按规定 (见附件 2之表 9)整理装订。

2、 考核工作结束后,各省辖市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

机构将各考核工作小组的考核情况进行汇总 (见 附件 3),

并于 ⒛17年 11月 1日 前将本市企业信用评价的考核得分

汇总表报送至省造价管理总站。

第三阶段 复审阶段 (⒛17年 11月 底前 )

省造价管理总站会同省造价管理协会组织专家对部分参

评企业评价资料进行复审。

根据各省辖市信用评价机构考核得分和省考核小组复

审的得分情况,确定咨询企业信用等级。

第四阶段 结果公示、公布阶段 (⒛ 17年 12月 底前 )

1、 将咨询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在江苏工程造价信
`惑

网、

江苏工程造价协会网上公示 7天。对公示期间收到的异议根

据情况组织核查。



2、 公示、核查结束后,向社会公布企业信用评价结果 ,

同时将结果记入企业信用档案,供社会查询,并通过新闻媒

体进行宣传。

3、 向住建部、省住建厅、中价协报各江苏省工程造价

咨询企业信用评价结果。

四、有关问题说明

1、 本次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的评价期为 ⒛15年

至 2017年 三个年度。

2、 社会评价由两部分组成,一部分是根据抽检的三个

咨询项目档案中的 《江苏省建设项目工程造价咨询效果评价

表》的填报情况打分 (按附件 2表 6),另 一部分由各市造

价管理机构根据 《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考核社会评

价调查表》(按附件 2表 7)的 内容,通过召开座谈会现场打

分或将社会评价调查表电子稿发给建设、施工、审计、财政

等部门打分,每家企业满分 1OO分 ,几个单位给分后取平均

值,除 以50(折成满分为 2分 ),即为该部分得分。若抽检

的项目只有 1个 ⒛0万元以上的,以这个项目咨询效果评价

表得分计入第一部分;若抽检的项目有 2个 ⒛0万 以上的,

以这 2个项目的得分平均值计入第一部分;若抽检的项目都

是 ⒛0万 以下的,没有咨询效果评价表,则企业的社会评价

最终得分以第二部分社会评价调查表平均得分除以⒛(折成

满分 5分 )。



3、 造价专职人员名单及数量以2017年 8月 15日 系统

导出的为准,专职造价师超过资质标准增加得分,企业和分

支机构咨询项目网上填报迟报扣分由省站统一计算反馈。

4、 评价期内省住建厅下发的资质预警企业限期整改文

件、造价咨询企业网上项目填报情况通报由省造价管理总站

统一整理反馈到各市。

5、 建行系统的甲级副本企业独立评价。

6、 2015年 、⒛16年住建部咨询企业统计年报中的造价

咨询收入数据由省造价管理总站统一反馈各市,便于现场核

对,核对时,企业有 2个及以上资质的,请企业提供经会计

师事务所审计的各项收入证明;分支机构的年度业绩考核依

据其财务报表,母公司的年度业绩考核要扣除分支机构的财

务数据。

7、 良好行为奖项的认定以发文时间在 2015年 1月 1日

至 2017年 9月 底为止。

8、 不良行为表中同一行为的处罚不重复扣分,被投诉

举报的须经市造价管理机构核实,按减分最大值扣分。

9、 关于评价期内企业由乙级升甲级的经营业绩得分确

定 ,⒛ 15年上半年升甲的,⒛ 15年 、⒛16年均按甲级标准 ;

2015年下半年升甲的,2015年按乙级标准,2016年 按甲级

标准;2016年上半年升甲的,2015年按乙级标准、2016年

按甲级标准;2016年下半年升甲的,2015年 、⒛16年均按

乙级标准;2017年 升甲的,⒛ 15年和 2016年 均按乙级标准。



五、要求

1、 2015-2017年 度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采用 2017

年新修订后的标准进行,各省辖市信用评价机构要加强领

导,认真学习新标准尤其关注有变化的地方,精心准各、精

心组织。

2、 评价工作要坚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,各级领导、考

核人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,认真严谨、实事求是,统一标准、

尺度一致。每个考核工作小组要从咨询企业中抽调 2名 责任

心强、业务水平高的专业人员检查咨询质量和档案管理。

3、 此次信用评价不得影响咨询企业的正常业务工作。

省市考核组要严格执行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。

附件 :1。江苏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申报表

2.江 苏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考核表 (表

1一表 9)

3.各市咨询企业信用评价考核得分汇总表

抄送: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,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,

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

——————μ


